
关于 2015-2016 学年第一学期 

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报的通知 
 

各系、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： 

2015～2016 学年第一学期的校内勤工助学工作即将启动，为确保

本学期勤工助学工作规范、有序地运行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及申请 

各系、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申报设置学生勤工

助学岗位的，需在 7 月 2 日（第十九周周四）12:00 前提交《勤工助

学 岗 位 设 置 审 批 表 》（ 见 附 件 1 ）， 将 电 子 版 发 送 到 ：

18818253732@163.com。填写岗位设置需求、用工要求等详细信息，经

系、二级学院领导或职能部门领导签字后提交学生处。（新学期需增

设的，请遵照正常程序进行申请，批准后方可设置）。设置前未经申

报而产生的勤工助学补贴费用，一律不予以受理和发放，由此产生的

责任由相关责任人承担。（注意：学生勤工助学岗位每学期都需重新

申报和审核，上学期已有岗位同新增岗位一起，需重新申请）。 

二、信息发布及聘用 

各系、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岗位设置申请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后

由学生处将审批结果反馈给各申请部门，并由学生处统一发布招聘信

息，联系申报部门组织面试及办理录用手续。坚持双向选聘、择优录

取的原则，同等条件下，家庭经济困难同学优先录用。 

三、勤工助学协议的签订 

坚持协议上岗的原则。在岗位获批、勤工助学人员确定后，用工

mailto:18818253732@163.com


部门到学生处领取协议书并组织学生签订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

院学生勤工助学协议书》(学工部统一印制，至学工部领取）一式三份，

填好后经学生本人签名、用工部门盖章后由用工部门统一送交学生处

备案盖章，盖好章后，学生本人、用工部门、学生处各持一份。 

四、工时规定 

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应影响正常学业，每生每月勤工助学时间不

得超过 40 小时。某些工作量大的勤工助学岗位可以采取一岗多人、

轮流上岗的方式（既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，又能扩大资助受益学生面。） 

五、报酬结算 

学生按要求完成工作，按规定给予学生勤工助学报酬，若学生未

按时完成工作，或者工作不认真、不负责任，用工部门可不予计算和

上报学生的报酬。勤工助学报酬采取月结的方式，按照现行 8 元/小

时的标准，经学生处审核汇总后交财务处，财务处将学生勤工助学费

用统一打入学生银行卡。用工部门须在每月 5 日前将上个月《学生勤

工助学补助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，和《学生勤工助学工时记录

表》（见附件 3）纸质版提交至学生处王而平处，以确保按时发放勤工

助学补助。 

六、基本流程 

 

《各部门申报校内勤工助学岗位，填写《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审批表》 

 

 

学生处根据学院《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，审核各部门申请岗位并反

馈各部门审核情况 

 



 

经批准的岗位公开发布招聘信息  

 

  

组织用工部门面试及确定勤工助学人选  

 

 

学生处、用工部门及学生三方共同签订《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》 

 

 

安排上岗 

 

 

费用结算：每月 5 日前上报上月勤工助学统计表及学生工时记录表 

 本学期之前，学生用工工时由相关指导老师统计，由各部门领导指派的勤

工助学负责老师审核并汇总，经部门领导同意后报学生处。 

 每次用工完成后，都须学生本人及指导老师双方签字确认，并由各部门领

导指派的勤工助学负责老师审核并汇总，经部门领导同意后报学生处。 

 

 

 

学生处审核并发放学生勤工助学津贴 

 

联系人：王而平    57131725     内线  1670  

 

             学生处 

      2015 年 6 月 17 日 

 


